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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概述

1.1规划范围与期限

1.1.1规划范围

研究范围：《汕尾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确定的中心城

区范围，总面积 397.6km²，包含 7个街道和 3个镇，分别为新港街道、香洲街

道、凤山街道、田墘街道、东洲街道、遮浪街道、马宫街道、红草镇、东涌镇、

捷胜镇。

规划范围：原规划范围为汕尾市中心城区，包括市城区和红海湾经济开发

区。因红海湾已开展市政专项规划编制，本项目规划范围调整为中心城区扣除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范围，包含 4个街道和 3个镇，分别为新港街道、香洲街

道、凤山街道、马宫街道、红草镇、东涌镇、捷胜镇。

1.1.2规划期限

近期至 2027年，远期至 2035年。

1.2规划目标

建立与汕尾城区相适应的功能结构清晰、布局科学合理、服务水平优良、

快速高效的道路网系统，以适应汕尾城区建设现代化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和长远

发展的要求。具体规划目标如下：

（1）功能概念清晰的道路设计

道路的技术等级和标准应当首先服从其功能定位，即首先要满足路网总体

功能结构所决定的功能属性要求。根据明确的道路功能定位来设计道路的等级

和断面形式。路幅宽度要考虑到断面形式的远近结合和与车道数的匹配，充分

利用道路空间，也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非机动车道功能转变的要求。

（2）畅通的路网节点

不同的节点有不同的功能要求，道路节点的形式及设计标准要以其功能要

求为主要依据。快速路出入口的规划建设应充分考虑与周边路网容量的匹配问

题，平面交叉口应在规划时保证路段与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匹配。

（3）富于弹性的道路网规划建设方案

由于未来发展受诸多难以预见的因素影响，因此在制订道路网络的规划方

案时，应对未来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进行估计，使规划的路网能够适应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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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求和便于分期建设实施。

1.3规划原则

（1）遵循上位规划原则

本次专项规划是在控规的基础上结合实施情况和建设要求，进行的深化和

建议，因此必须符合控规的基本要求。

（2）可操作原则

道路专项规划是为今后市政道路施工图提出设计指引，因此必须结合规划

和实施要求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确保内容具备可操作性，为后续工程设计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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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道路工程规划

2.1道路红线规划

在总体规划下，区域路网布局按高快速路、国省道路网和片区内主次干路、

支路结构体系分为两个层面。高快速路和国省道是主要的对外交通通道和片区

之间沟通的通道；主干路系统未完善前，次干路、支路是片区内部交通循环的

主要载体。

本次规划路网对外联系的通道，南北向有沿河快速、海汕公路、沈海高速、

兴汕快速，S240 等道路，东西向有珠东快速、X804、马宫大道等道路。道路平

面线形设计，在道路路网规划的基础上进行，根据道路路网规划已大致确定的

道路走向、道路之间的方位关系，以道路中线为准，按照行车技术要求及详细

的地形、地物资料、工程地质条件，确定道路红线范围内在平面上的直线、曲

线路段与它们之间的衔接；具体确定交叉口的形式、桥涵中心线的位置，以及

公共交通停靠站台的位置与部署等。

道路网规划调整原则：

1.基于道路设计施工图调整道路规划。

2.基于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和现行控规，更新专项规划路网。

3.基于道路线形规范，合理调整线形。

2.2道路纵断面规划

道路纵断面线形指道路中线在垂直水平面方向上的投影。它反映道路竖向

的走向、高程、纵坡的大小，即道路起伏情况。城市道路的纵断面设计，是结

合城市规划要求、地形、地质情况，以及路面排水、工程管线埋设等综合因素

考虑，所确定的一组由直线和曲线组成的线形设计。

道路纵断面设计的主要内容是根据道路性质、等级、行车技术要求和当地

气候、地形、水文、地质条件、排水要求以及城市竖向设计要求、现状地物、

土方平衡等，合理确定连接有关竖向控制点（或特征点）的平顺起伏线形。它

具体包括：确定沿线纵坡大小及坡段长度以及变坡点的位置；选定满足行车技

术要求的竖曲线；计算各桩点的施工高度，以及确定桥涵构筑物的标高等。

2.3道路横断面规划

依据设计原则及需考虑的影响因素，横断面布置时分别从机动车道、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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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道、人行道、附属设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系统地考虑。

（1）机动车道

车道数及车道宽度：小车车道宽一般不少于 3.25 米，大车车道或混行车道

宽一般不少于 3.5 米。

（2）非机动车道

车道形式：独立、与人行道共板两种。

独立非机动车道可以是利用支路建立的非机动车专用道路、行驶空间独立

的非机动车道或与机动车道用物理分隔的方式或划线的方式。通常情况下，干

路上如果允许设置非机动车道，必须采用物理分隔方式，以保障交通安全。

非机动车与人行道共板适用于非机动车较少或需要限制非机动车的干路，

优点：可以减少公交停靠与非机动车的干扰，而且也方便将来道路的拓宽改造。

非机动车道可以布置在人行道的外侧或内侧，如果干路两侧土地开发强度较高，

人流、车流出入较频繁，非机动车道宜布置在内侧，反之宜布置在外侧。

非机动车过街：主干路和交通性次干路在路段禁止非机动车横穿，交叉口

采用与行人过街同样的规则，左转二次过街。生活性次干路在路段限定地点允

许非机动车穿越，交叉口可根据非机动车流量采用左转二次过街或左转专用信

号相位过街，或者设置非机动车过街天桥。

（3）人行道

人行道宽度：人行道的宽度主要与沿街的用地性质及人群活动特点有关，

规划人行道一般不小于 3m，当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共面并邻接时，可取不小于

2m。

人行过街：根据主干路和交通性次干路车流量和待行区面积确定设施形式，

主要采用人行横道线平面过街设施；横跨车流量大的主干路时，考虑采用立交

过街设施。

（4）绿道

遵循汕尾市绿道总体规划和理念，结合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布置原则，提

供方便、宜人的步行和非机动车空间。结合服务带、侧绿化带以及绿化退缩带

的宽度，灵活布置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形成“绿道”。

（5）分隔设施

中央分隔带：其宽度应综合考虑行人过街安全岛的设置，交叉口进口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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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车辆掉头以及将来分隔带改造为机动车道的需要。其形式：快速路采用

绿带分隔；干路采用绿带分隔，有特殊景观要求时其宽度可加大；双向机动车

道数小于 4 的支路可采用划线分隔。快速路以及重要的主干路考虑到景观因素，

中央分隔带可额外拓宽。

侧分隔带：可采用不少于 1.5 米侧绿化带隔离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也

可采用机非分隔护栏进行分隔，分隔栏设置宽度宜为 0.5m。当非机动车与行人

共面，非机动车流量大且宽度足够时，人非共面的断面可通过绿带作线状硬分

隔，当非机动车流量小宽度受限时，可通过行道树、休憩座椅等作点状软分隔。

（6）公共交通

公交线路功能与道路等级相结合，在主干路和交通性次干路上规划布置以

快速公交为主，在次干路和支路上规划布置以常规公交为主。

车站形式：主干路机动车专用道要求设港湾车站，交通性主干道应结合交

通性次干路尽量设港湾车站，其他一般采用路边停靠形式，但需划线规定站位。

轨道站应尽量与行人过街设施综合考虑，便于与地面公交线路车站、出租

车候客站的衔接。

长途客运汽车站、火车站、客运码头主要出入口 50m 范围内应设公共交通

车站。修建公共交通车站时必须修建候车亭，公交站亭不能设于高压电缆下，

同时应达到防雨、抗震、抗风、防雷、防盗的要求，还要符合消防验收的规定。

（7）道路照明

照明灯具可设置在中央分隔带、人行道上，具体设置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布置在机非分隔带的照明灯具必须考虑为将来断面改造留有余地。

（8）绿化景观

道路绿化能够减轻车辆尾气、交通噪声对环境的污染，丰富街道景观。规

划时尽可能提高道路绿地率。

（9）路边停车与出租车

道路停车以尽量不干扰交通流、充分利用道路空间为原则。

快速路禁止路内停车；生活性次干路可根据交通量和道路宽度确定是否设

置路边停车带；支路一般允许短时路内停车。

规划提出了各级道路的标准断面，并根据道路两侧的土地利用情况，衍生

出不同的变化断面，可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分期建设，分期建设时要注意做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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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预埋和衔接，避免远期建设时重复开挖。

本次采用的车道宽度和路缘带宽度为推荐宽度，实际运用中应根据设计速

度进行调整。调整后节省下的宽度补充至慢行道。设置分隔带分隔非机动车道

的断面，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可灵活互换：若道路两侧多为商业开发、

住宅区等，人行道设置在外侧；若多为绿地等人流量较小的地块，可将非机动

车道设置在外侧。

2.4道路交叉口规划

在道路网布局基本确定后，道路交叉口是制约道路通行能力的咽喉，道路

交叉口形式的选择是发挥该道路网交通功能的关键所在。在交叉口规划问题上，

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和思路：

应改变以往只注重道路宽度不重视交叉口规划设计的旧观念，加强对交叉

口的渠化设计。

区分主要、次要交通，尽量简化立交型式，避免对交叉口规划的盲目立交

化、大型化，造成对城市土地资源和财政资金的浪费。

交叉口规划设计中注意减少对周围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增强与城市景观

的协调。

交叉口规划设计应体现“以人为本”设计理念，充分考虑行人及非机动车

交通的便利。

道路交叉口的主要类型分为立体交叉和平面交叉两大类。道路节点应结合

路网交通组织、交通量设置平交、立交的形式和类型。

2.5 道路公共交通设施规划

公交中途停靠站是公交乘客最常使用的且直接影响乘客对公交印象的设施，

因此，它的规划建设必须在道路建设使用中优先考虑。汕尾常规公交中途停靠

站的规划应按照以下原则实施：

站距——以尽量缩短乘客到达站点的走行距离，能够吸引沿线更多出行者

选择公交为准则。中心区尽量加大站点密度，站间距控制在 300 米-500 米，

外围区控制在 500-800 米。

站点选址——应尽量靠近居住区、大型公共设施、对外交通枢纽、各类市

场出入口，换乘或到发距离不大于 100m。交叉口附近设置中途站点时，在不

造成交通拥堵的前提下，可尽量靠近交叉口布设。路段上设置中途站时，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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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距离不应大于 50 米，异向换乘距离不应大于 100 米，对置设站，应在车

辆前进方面迎面错开 30 米。

2.6道路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1）远近期相结合

随着城市规模、结构形态、用地布局的变化以及非机动车与步行在城市客

运交通结构中的地位变化，在路网布局、道路等级、横断面形式等方面为远期

城市交通的发展留有余地。

（2）与其他交通方式相协调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应有全局的观念，协调好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关系。重点

要配合公共交通规划，尽可能建立公交、非机动车的换乘系统，同时解决好换

乘点的停车问题。在关键节点（如公交枢纽）进一步细化慢行接驳通道设计，

例如电动自行车停车、人行过街设施（含电动自行车过街坡道），提升“最后

一公里”出行体验。

（3）满足非机动车与步行交通的需求

慢行系统规划应该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市民的出行需求。要做到功能明确、

系统清晰，使非机动车与步行的出行方便、迅速、安全。

（4）机非分离

规划时尽可能使机非分离，形成独立网络。受条件限制时，无法完全分离

处应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进行必要的分隔，以保障安全并减少相互干扰。

（5）非机动车路网布局与主要流向相一致

规划的非机动车路网，应与居民出行的主要流向相一致，并应与不同区域

的交通需求相协调，以利于非机动车路网功能的正常发挥。

（6）要有适当的路网通达性

规划的非机动车路网应有一定的连通性、可达性，避免断头、卡口和堵口

路段。

（7）尽可能简化交通管理

非机动车与步行路网的规划应与交通管理相结合，规划方案要便于管理，

为交通管理创造有利条件，采用较简便的交通管理措施就可以保证规划方案的

实现。

（8）环保、生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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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滨水临山特征建立与绿化结合的生态型非机动车、步行交通体系，促

进宜居城乡建设。

2.7道路路面结构规划

2.7.1机动车道

沥青底基层宜采用半刚性材料，基层可采用刚性、半刚性或柔性材料；

面层各层的混合料类型应与道路等级、交通荷载等级以及使用要求相适应，

并符合下列规定：

① 轻交通道路，宜选用密级配 AC-C 型混合料。

② 中等交通道路，宜选用密级配粗型 AC-C 型混合料。

③ 重交通和特重交通道路，应选用 SMA 混合料、密级配粗型 AC-C 型混 合

料，结合料应使用改性沥青或高性能沥青。

④ 轻交通等级支路可选用冷拌沥青混合料。

⑤ 中面层和下面层应选用密级配 AC 型混合料。特重交通和重交通等级的

道路，根据情况中面层采用改性沥青密级配 AC 型混合料或 SMA 混合料。

2.7.2非机动车道

（1）非机动车道主要供非机动车行驶，包含与机动车道共面和与人行道共

面两种。

（2）当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共面时，非机动车道路面结构应与机动车道

路面结构一致。如采用标线分离，应禁止单侧双向通行。

（3）当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共面时，应符合以下的规定。

非机动车与人行交通混行时，非机动车道路面结构应与人行道一致。

当道路宽度具备条件时，应设置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并靠近车行道侧布置。

非机动车道面层可采用彩色砼路面、露骨料透水混凝土或彩色沥青混凝土路面。

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生态、环保的理念应当融入道路设计中，可采

用透水路面结构。

（4）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采用透水性路面时，应按结构透水或结构排水

的原则对基层以下的结构做出相应的处理，将下渗雨水汇集导入排水系统，以

实现设计的意图和效果。

2.7.3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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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行道铺装面层应平顺、抗滑、耐磨、美观，表面应平整，边角齐全，

厚度均匀，色泽一致。

（2）人行道铺装材料宜采用混凝土透水砖或天然花岗石石材，厚度宜为

8cm。

2.8道路风貌规划

道路是城市风貌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公共活动的重要空间。

道路风貌按城市客厅、重要城市节点、历史文化风貌区、风景旅游道路、

其他区域等分类进行规划。

城市客厅：主要包含品清湖环湖线、海滨大道、香江大道、翰海大道、东

城大道及与其相交的放射状道路。道路风貌须与环湖滨海公园景观相互协调，

宜以通透、简约、现代为主要特点。城市家具、公交车站亭等设施可结合汕尾

独特的海洋历史文化等进行专项论证。

重要城市节点：主要为火车站、客运码头、汕尾市区中央商务区及周边区

域。道路风貌宜以简约、现代为主要特点，突出汕尾的建设品质。

历史文化风貌区：主要为坎下城周边及吉祥路、西门街、城内路、城南路、

通港路等道路。道路风貌宜以维持现状、增设人性化设施的提升为主。

风景旅游道路：主要为滨海旅游公路。因道路沿线较长，宜以绿色、生态

为风貌特色，按经过的不同路段景观特点，设置不同的风景主题。

其他区域：如红草、马宫等产业集聚区。道路风貌宜结合产业特点，以满

足园区通行需求的简约、现代风貌为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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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近期建设规划

3.1近期建设目标

根据汕尾市实际情况，近期道路建设的重点为区域内主骨架路网的建设，

以及对已建成的主干网的联结和往下分层发展。

3.2近、中期建设计划

老城区近中期建设道路总长度约 1.2 万公里；中央商务区近中期建设道路

总长度约 5.6 万公里；金町湾片区近中期建设道路总长度约 2.4 万公里；马宫

片区近中期建设道路总长度约 2.1 万公里；红草高新区近中期建设道路总长度

约 1.2 万公里；光明产业区近中期建设道路总长度约 2.2 万公里；捷胜片区近

中期建设道路总长度约 2.1 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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